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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具备《上海市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的基本条件外，同时还应分别具备以下各任职条件：

	基础医学院院办科研办主任
	1
	1. 协助院领导协调学院各部门、各办公室的工作，负责组织起草学院工作规划、报告、总结、决议等重要文件；
2. 协助院领导处理学科建设相关工作；
3. 协助院领导组织安排学院日常管理工作，包括资产管理、财务审计、实验室安全、信息化建设等；
4. 协助组织学院科研项目的申报、进展、结题工作和科研成果管理工作；
5. 协调学院学术交流事务、来访接待和因公出国管理；
6. 完成院领导交办的其他重要工作。
	1.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程度；
2.三年以上工作经历；
3.管理人员应聘副科级，应当已经是科员；应聘正科级，应当具有两年以上副科级岗位任职经历；专业技术人员应聘副科级，应当已经聘任为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；应聘正科级，应当已经聘任为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或三年以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；
4.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、管理能力和计算机操作能力；
5.具有一定的文字组织和语言表达能力，有创新精神；
6.身心健康。


